
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 

作为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我们依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

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、

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立场，对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

公司拟向包括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、国华军民融合产业

发展基金（有限合伙）以及国创投资引导基金（有限合伙）在

内的不超过35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

次发行”）。本次发行能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本结构，提高公司

抗风险能力，进一步扩展公司发展空间，提高公司的长期可持

续发展能力。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非公

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

定，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可公

司本次发行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，并同意将公司本次发行相关

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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